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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高投”、“发行人”、“公司”）对外公布

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

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2 
 

目录 

 

重要声明........................................................................................................................................... 1 

目录 .................................................................................................................................................. 2 

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 3 

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 6 

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7 

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8 

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及其他约定的执行情况 ....................................................... 15 

第六章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16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17 

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18 

第九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 19 

第十章 其他情况 ........................................................................................................................... 20 

 

 

 

 

  



3 
 

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主体名称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132 号），获

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0 亿元的公司债券，所筹资金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1 年内到期的企业

债券本金及利息。 

三、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人：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1 年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1 宜昌高投债”）。 

3、注册或备案文件：本次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132 号）同意注册公开发行。 

本次债券业经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股东

批复同意申请发行。 

本次债券业经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 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同意申

请发行。 

4、发行总额：人民币 10.50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期。 

6、债券利率：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次债券通过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

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

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 

7、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通过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

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总托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

发行的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分托管。 

8、发行方式：本次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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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9、发行范围及对象：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

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发行

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

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到期一次还本，末期利

息随本金一并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

利息。 

11、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平价发行。 

12、簿记建档日：本次债券簿记建档日为 2021 年 8 月 17 日。 

13、发行期限：本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2021 年 8 月 19 日的 2 个

工作日。 

14、发行首日：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21 年 8 月 18 日。 

15、起息日：自 2021 年 8 月 19 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8 月 19 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6、计息期限：本次债券计息期限为自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2026 年 8 月 18 日止。 

17、付息日：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 8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8、兑付价格：按面值兑付。 

19、兑付日：2026 年 8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20、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次债券托管机构和其它有关机构办理。 

2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22、主承销商、债权代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监管银行：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债券评级：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级别为 AA+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级。 

25、增信措施：无。 

26、上市流通安排：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1 个月内，发行人将尽快就本次债券向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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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

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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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

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发行

人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经华泰联合证券的持续跟踪和监督，发行人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与信息披露义务，并依据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债权代理人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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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名称：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15 日 

住所：宜昌市高新区发展大道 55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邮政编码：4430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小晶 

联系电话：0717-66931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060668387K 

所属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经营范围：对宜昌高新区中小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土地开发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平台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钢材、废旧钢材、合金钢、球墨钢、废钢渣、

矿粉、有色金属（不含期货中介交易服务以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方式）、水泥、机电产

品、五金交电销售；商品混凝土及各类混凝土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建筑防水材料、水泥制

品、钢管桩的生产和销售；沥青产品的销售；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开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国内铁路货物运输；国内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石

油、成品油、危险爆炸及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和销售；桥梁伸缩缝、

支座的销售；机电设备安装（不含特种设备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限制以及指定经营的进出口项目除外）；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及耗材、家具及家电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宜昌高新区中小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土地开发整理；基础设施

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钢材、废旧钢材、合金钢、球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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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钢渣、矿粉、有色金属（不含期货中介交易服务以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方式）、水泥、

机电产品、五金交电销售；商品混凝土及各类混凝土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建筑防水材料、

水泥制品、钢管桩的生产和销售；沥青产品的销售；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开发；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国内铁路货物运输；国内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

含石油、成品油、危险爆炸及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和销售；桥梁伸

缩缝、支座的销售；机电设备安装（不含特种设备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限制以及指定经营的进出口项目除外）；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及耗材、家具及家

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及利润分析 

1、营业收入 

2020-2021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板块列式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工程代建业务 57,515.39 10.60 64,377.22 18.19 

贸易业务 448,412.28 82.64 230,596.05 65.17 

房屋销售 20,061.30 3.70 37,296.82 10.54 

安置房建设 8,158.82 1.50 9,658.97 2.73 

双创孵化园区 6,105.59 1.13 9,421.39 2.66 

其他业务 2,333.89 0.43 2,505.70 0.71 

合计 542,587.27 100.00 353,856.15 100.00 

发行人主要从事宜昌市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贸易业务等。报告期内，

工程代建收入、贸易业务收入和房屋销售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发行人工程代建收入主要来自宜昌市及高新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代建项目。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重点建设的项目主要包括点军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生物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白洋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宜昌综合保税区项目和宜昌高新区安置房建设项

目等。2020-2021 年，发行人工程建设业务收入分别为 64,377.22 万元和 57,515.39 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8.19%和 10.60%。 

发行人贸易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下属子公司高投建管和新发物贸开展的物资贸易，贸易产

品主要包括钢材、商品混凝土以及 PVC（聚氯乙烯）。目前主要供应商包括新疆宜化化工有

限公司、濮阳国龙物流有限公司、巴州嘉宜矿业有限公司、新疆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新疆天

骏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等，主要客户包括新疆冠农天沣

物产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特产石化有限公司、芜湖海螺型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玄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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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浙江物产氯碱化工有限公司等。2020-2021 年，发行人贸易业务收入分

别为 230,596.05 万元和 448,412.2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5.17%和 82.64%。2021

年度贸易业务收入增加金额较大，主要是子公司新发物贸 2021 年 PVC 贸易业务增长较大导

致。 

2020-2021 年，发行人安置房建设收入分别为 9,658.97 万元和 8,158.82 万元，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2.73%和 1.50%，主要为宜昌高新区安置房的销售收入。 

2020-2021 年，发行人房屋销售收入为 37,296.82 万元和 20,061.3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10.54%和 3.70%，主要为子公司高投置业运营的德邻院商品房项目的销售收入。 

2020-2021 年，发行人双创孵化园区收入为 9,421.39 万元和 6,105.59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为 2.66%和 1.13%，主要为宜昌高新双创孵化园区项目建成后带来的销售收入。 

2020-2021 年，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 2,505.70 万元和 2,333.89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0.71%和 0.43%，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商业、仓储、广告牌和广告位出租

所产生的租赁收入。 

2、营业成本 

2020-2021 年，发行人营业成本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成本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工程代建业务 51,699.34 9.86 58,137.73 17.42 

贸易业务 441,808.61 84.28 226,025.38 67.73 

房屋销售 17,286.35 3.30 31,799.55 9.53 

安置房建设 7,374.09 1.41 8,680.75 2.60 

双创孵化园区 5,520.04 1.05 8,479.89 2.54 

其他业务 530.07 0.10 612.61 0.18 

合计 524,218.50 100.00 333,735.91 100.00 

2020-2021 年，发行人营业成本分别为 333,735.91 万元和 524,218.50 万元，与营业收入

保持同步变化。 

2020-2021 年，发行人工程代建业务营业成本分别为 58,137.73 万元和 51,699.34 万元，

占总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7.42%和 9.86%。 

2020-2021 年，发行人贸易业务营业成本分别为 226,025.38 万元和 441,808.61 万元，占

总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67.73%和 84.28%，2021 年公司贸易业务发展较快，营业成本随营

业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2020-2021 年，发行人安置房建设业务营业成本分别为 8,680.75 万元和 7,374.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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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2.60%和 1.41%。 

2020-2021 年，发行人房屋销售营业成本分别为 31,799.55 万元和 17,286.35 万元，占总

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53%和 3.30%。 

2020-2021 年，发行人其他业务营业成本分别为 612.61 万元和 530.07 万元，占营业成

本的比例分别为 0.18%和 0.10%。 

3、毛利润及毛利率 

2020-2021 年，发行人毛利润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毛利润 占比 毛利润 占比 

工程代建业务 5,816.05 31.66 6,239.49 31.01 

贸易业务 6,603.68 35.95 4,570.67 22.72 

房屋销售 2,774.94 15.11 5,497.27 27.32 

安置房建设 784.72 4.27 978.23 4.86 

双创孵化园区 585.55 3.19 941.50 4.68 

其他业务 1,803.83 9.82 1,893.09 9.41 

合计 18,368.76 100.00 20,120.25 100.00 

2020-2021 年，发行人实现毛利润总额分别为 20,120.25 万元和 18,368.76 万元。其中工

程代建业务的毛利润分别为 6,239.49万元和 5,816.05万元，占毛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1.01%

和 31.66%；贸易业务的毛利润分别为 4,570.67 万元和 6,603.68 万元，占毛利润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22.72%和 35.95%；安置房建设业务的毛利润分别为 978.23 万元和 784.72 万元，占

毛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86%和 4.27%；房屋销售的毛利润分别为 5,497.27万元和 2,774.94

万元，占毛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7.32%和 15.11%；双创孵化园区的毛利润分别为 941.50

万元和 585.55 万元，占毛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68%和 3.19%；其他业务的毛利润分别为

1,893.09 万元和 1,803.83 万元，占毛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41%和 9.82%。 

2020-2021 年，发行人毛利率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工程代建业务 10.11 9.69 

贸易业务 1.47 1.98 

房屋销售 13.83 14.74 

安置房建设 9.62 10.13 

双创孵化园区 9.59 9.99 

其他业务 77.29 75.55 

合计 3.39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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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5.69%和 3.39%，2021 年毛利率下降，主要是

贸易收入毛利率较低且 2021 年公司贸易收入占比较大导致。 

2020-2021 年，发行人工程代建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9.69%和 10.11%，毛利率水平较为稳

定，主要系宜昌高新区管委会按《委托代建合同书》给予公司代建管理费较为稳定导致。 

2020-2021 年，发行人贸易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98%和 1.47%，贸易业务为公司销售钢

材、商品混凝土及 PVC 而产生的贸易收入，贸易业务一般毛利率较低，符合行业惯例。 

2020-2021 年，发行人房屋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4.74%和 13.83%，双创孵化园区收入毛

利率分别为 9.99%和 9.59%，毛利率水平符合市场情况。其他业务为公司将物业等资产出租

而产生的租赁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75.55%和 77.29%。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本年度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3,620,421.59 3,507,205.02 3.23% 不适用 

2 总负债 2,089,470.98 2,013,654.71 3.77% 不适用 

3 净资产 1,530,950.61 1,493,550.31 2.50% 不适用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8,632.08 1,492,053.09 2.45% 不适用 

5 资产负债率 57.71% 57.41% 0.52% 不适用 

6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后的资

产负债率 
57.71% 57.41% 0.52% 不适用 

7 流动比率 13.31 12.75 4.39% 不适用 

8 速动比率 4.48 4.76 -5.88% 不适用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5,315.38 293,257.01 -33.40% 注 1 

10 营业收入 542,587.27 353,856.15 53.34% 注 2 

11 营业成本 524,218.50 333,735.91 57.08% 注 2 

12 利润总额 40,262.81 41,568.27 -3.14% 不适用 

13 净利润 37,340.12 38,666.28 -3.43% 不适用 

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30.54 7,682.89 -47.54% 注 3 

1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18.81 38,264.32 -4.56% 不适用 

16 
息 税 折 旧 摊 销 前 利 润

（EBITDA） 
49,758.45 57,433.24 -13.36% 不适用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0,648.83 -165,928.13 33.32% 注 4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78.75 -39,859.27 103.96% 注 4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128.45 252,473.13 -95.59% 注 4 

20 应收账款周转率 1.50 1.03 45.63%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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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存货周转率 0.24 0.17 41.18% 注 5 

2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3 0.00% 不适用 

23 利息保障倍数 0.47 0.6 -21.67% 不适用 

2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6 -1.76 39.77% 注 6 

25 EBITDA 利息倍数 0.48 0.61 -21.31% 不适用 

2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 0.00% 不适用 

27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 0.00% 不适用 

注 1：2021 年末发行人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减少，主要系 2021 年公司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注 2：2021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贸易业务增长所致； 

注 3：2021 年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加，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贸易业务的

毛利润增加所致； 

注 4：2021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大，主要系 2021 年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大，主要系 2021 投资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减少，主要系 2021

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多所致。 

注 5：2021 年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增大，主要 2021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增加导致； 

注 6：2021 年发行人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增大，主要系 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增大所致。 

（二）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本年度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货币资金 195,315.38 293,365.95 -33.42% 注 1 

2 应收账款 385,420.48 336,815.77 14.43% 不适用 

3 其他应收款 510,549.84 524,998.85 -2.75% 不适用 

4 存货 2,241,281.71 2,053,196.79 9.16% 不适用 

5 长期股权投资 32,966.97 30,722.64 7.31% 不适用 

6 投资性房地产 23,330.19 23,913.65 -2.44% 不适用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326.06 151,326.06 0.00% 不适用 

注 1：2021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下降，主要系 2021 年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三）发行人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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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本年度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短期借款 24,643.24 - 100.00% 注 1 

2 预收款项 21,367.28 50,417.14 -57.62% 注 2 

3 其他应付款 38,856.71 45,208.44 -14.05% 不适用 

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8,196.60 124,805.50 2.72% 不适用 

5 长期借款 376,393.40 424,950.00 -11.43% 不适用 

6 应付债券 1,459,334.54 1,331,476.93 9.60% 不适用 

注 1：2021 年末发行人短期借款余额增加，主要系 2021 年新增短期银行借款所致。 

注 2：2021 年末发行人预收账款余额减少，主要系 2021 年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

预收款项转入合同负债所致所致。 

四、发行人银行授信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银行 授信总额 已使用授信额度 未使用授信额度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25,000.00 219,911.00 5,089.00 

中国工商银行 160,000.00 120,000.00 40,000.00 

平安银行 160,000.00 93,000.00 67,000.00 

渤海银行 20,000.00 20,000.00 - 

湖北银行 80,000.00 80,000.00 - 

汉口银行 45,000.00 5,000.00 40,000.00 

华夏银行 100,000.00 77,500.00 22,500.00 

广发银行 100,000.00 72,200.00 27,800.00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 30,000.00 30,000.00 - 

恒丰银行 20,000.00 20,000.00 - 

中信银行 100,000.00 98,900.00 1,100.00 

富邦华一银行 28,500.00 28,500.00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0,000.00 10,000.00 - 

交通银行 100,000.00 - 100,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 50,000.00 50,000.00 - 

中国农业银行 30,000.00 450.00 29,550.00 

中国建设银行 30,000.00 - 3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0,000.00 - 10,000.00 

淅商银行 50,000.00 20,000.00 30,000.00 

合计 1,348,500.00 945,461.00 403,039.00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总额为 1,348,500.00 万元，其中已使用

授信额度 945,461.00 万元，未使用额度 403,03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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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约定情况 

2021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公开发行 10.50 亿元企业债券“21 宜昌高投债”。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使

用专项账户。 

根据《2021 年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债券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50 亿元，所筹资金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1 年内到期的企业债券本金

及利息。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债券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与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用途不一

致的情况。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

户及偿债资金账户，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及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

管理。相关账户均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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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及其他约定的执行情况 

一、增信机制 

本次债券不涉及保证、抵质押担保等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执行情况 

发行人按照发行条款的约定，凭借自身的偿付能力、融资能力筹措相应的偿付资金，亦

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履行付息兑付的义务。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有效的保障措施和具体工作计划，包括聘请债权代理人，签订《债权代理协议》、

制定《持有人会议规则》、签订《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指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

流程、安排偿付资金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内部机制。发行人将以自身

经营收入、项目运营收入保证本次债券的利息支付及本金兑付。作为宜昌高新区唯一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主体，发行人较强的融资能力及资产变现能力也为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提供了重要

支持。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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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 8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的 8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无需兑付本次债券本息。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不存在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形，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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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公司债券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的应

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2021 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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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评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评级

机构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由评级机构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

出的评级判断。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或特殊发行事项时，评级机构将

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评级机构相应事项并提

供相应资料。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尚未出具 2022 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后，将通过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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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杨金成，具体信息如下： 

姓名 杨金成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型 董事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具体

职务 
财务负责人 

联系地址 宜昌市发展大道 55 号 

电话 0717-6623890 

传真 0717-6623870 

电子信箱 3557356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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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就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动的情况进行公告，相关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变更背景 

为推进宜昌市内国有企业转型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政策支持，根据宜昌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相关事项的通知》(宜

市国资[2022]2 号)，将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由“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发

行人 100%控股，并履行出资人职责。 

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划转完成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宜昌市人民政府。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一）发行人原股权关系及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变更前，发行人的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政府 50,000 100% 

（二）变更后股权关系及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变更后，发行人的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50,000 100% 

（三）变更后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1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金融资产管理服务；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创业空间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发布；住房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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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成立，合并报表编制工作尚在进行中，故

暂不能披露公司主要财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权未被质押。 

（四）此次股权变更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工商变更。 

（五）此次股权变更后本公司独立经营情况 

此次股权变更后，发行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和财务五方面保持独立，具有完整

的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能力。 

三、影响分析 

（一）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后，不会导致发行人经营方针政策、经营范围和经营管理层等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后，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本页无正文，为《2021 年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